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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成立榕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股（室）、各中队、数字中心、辖属事业单位:
为推进我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经局班子会议研究，成立榕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一）成立榕城区城管执法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协调解决制约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问题和事项，指导各地、各部门落实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组  长:郑锦辉
副组长:林潮松、吴喜列、陈卫明、张俊豪、苏华伟、郑锭生、林嘉栋、陈少斌
成  员:局各股室、数字中心、局属各单位负责同志
（二）成立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小组。工作专班成员从各股室、执法中队和各单位抽调，具体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重点负责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推广，奖惩办法及规范标准的制定，指导、监督、考核各街道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及相关项目的推进和协调。
组  长：郑锭生（兼）
成  员：陈敬德、夏晓芝、朱伟军、吴永冰、陈润明、杨景丰
二、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生活垃圾分类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一项民生工程，也是体现城市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各股室、执法中队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提高站位，认真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相关要求及局党组工作安排。抽调人员要服从安排，加强自身业务知识的学习和提高，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二)加强协作。各股室、执法中队和各单位要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协调和推进，按照《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揭阳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和市、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等相关内容，结合部门职责，认真履职，积极配合领导小组垃圾分类专班，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检查考核，全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三)示范带头。我局作为榕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主管部门，引导广大市民自觉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不断改善城市环境质量，是我们每一个城管人的责任和义务。各股室、执法中队和各单位要带头做好示范作用，学习掌握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做到人人都是合格的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员、引导员和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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